中山市三角医院引进共享充电宝遴选项目评分表

综合评分：各部分得分权重分配如下：
	评价内容
	商务和技术部分
	价格部分
	合计

	分值
	60分
	40分
	100分


（1）商务技术评审
评委将依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响应文件进行审核，填写商务技术评审表，工作人员汇集每一评委的评分，将全部评委的评分进行算术平均，得出该响应供应商的得分。具体内容及评分细则如下：

	序号
	评审项目
	分数
	评议内容
	响应供应商

	
	服务方案
	25
	从响应供应商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充电宝安全性、额定容量等综合评价。

优：20-25分；良：14-19分；中：8-13分；差：1-7分
	

	
	售后服务方案
	25
	从响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能力，服务响应时间、日常维护、系统更新升级服务以及操作指导服务等综合评价。

优：20-25分；良：14-19分；中：8-13分；差：1-7分
	

	3.
	业绩
	10
	从各响应供应商提供的业绩个数排名进行综合评价。

排名第一：10分；排名第二：7分；排名第三：4分；排名第四：1分；无0分
	

	合计
	60
	得分合计
	

	注：投标人根据以上评分要求提供的投标材料因模糊不清导致评标委员会无法清晰辨认进行评审的，视为无效材料。


（2）价格评估

价格评审满分为40分。

评审基准价为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计提比例最高的报价。

评分标准（公式）：响应供应商价格得分＝（基准计提比例/响应供应商计提比例）×40权重
按以上标准计算出各响应供应商的价格得分。
